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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送出日期：2014年8月27日

§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已经三分之二以

上独立董事签字同意，并由董事长签发。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4年8月25日复核了本报

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正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半年度报告正文。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4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2� �基金简介

2.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28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2,356,007.74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不定期

2.2�基金产品说明

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信用债券为主要投资对象，在控制信用风险的前提下，力求

为基金持有人提供稳健的当期收益和总投资回报。

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性资产配置和“自下而上”的个券精选

策略相结合的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自上而下”的策略主要确

定组合久期并进行资产配置，“自下而上”的策略重点对信用债品种

的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进行度量和定价，同时结合市场的流动性状

况，利用市场对信用利差定价的相对失衡，对溢价率较高的品种进行

投资。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比例不低于

基金资产的

80%

，其中信用债券投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

5%

。

业绩比较基准 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市场中的较低风险品种，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

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2.3�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项目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

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负责人

姓名 凌宇翔 赵会军

联系电话

(010)58163000 (010)66105799

电子邮箱

yhjj@yhfund.com.cn custody@icbc.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3333,(010)85186558 95588

传真

(010)58163027 (010)66105798

2.4�信息披露方式

登载基金半年度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基金半年度报告备置地点 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办公地址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1.1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期已实现收益

4,825,327.78

本期利润

12,291,927.72

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369

本期加权平均净值利润率

3.70%

本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

4.22%

3.1.2

期末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末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

5,461,836.58

期末可供分配基金份额利润

0.0193

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92,948,394.74

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8

3.1.3

累计期末指标 报告期末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

3.80%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期末可供分配利润采用期末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部分的孰低数。

3、本报告所列示的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基金的认

购、申购、赎回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一个月

1.76% 0.11% 0.42% 0.07% 1.34% 0.04%

过去三个月

4.64% 0.13% 2.42% 0.09% 2.22% 0.04%

过去六个月

4.22% 0.17% 4.07% 0.08% 0.15% 0.09%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今

3.80% 0.16% 1.43% 0.09% 2.37% 0.07%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

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期为2013年9月18日，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到本报告期末不满一年，按

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六个月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资产配

置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其中信用债券

投资比例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80%； 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基金资产净值的5%。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管理人及基金经理情况

4.1.1�基金管理人及其管理基金的经验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28日，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证监基金字[2001]7号文)

设立的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公司的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分别为：西

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49%、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9%、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1%及山西海

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公司注册地为广东省深圳市。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着40只证券投资基金，具体包括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

资基金、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券投资基金、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

基金、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富裕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领先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基金、银华

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银华中证等权重9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消费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证内地资

源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永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上证5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银华上证50等权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银华中证中票50指数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银华永兴纯债分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

基金、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30/7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中证

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银华活钱宝货

币市场基金。同时，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着多个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投资组

合。

4.1.2�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及基金经理助理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期限

证券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于海颖女

士

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

2013

年

9

月

18

日

- 9.5

年

经济学硕士。 历任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部债券研究员，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

公司投资部基金经理等职。 自

2007

年

11

月

6

日

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担任光大保德信货币基金基

金经理，

2008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0

年

8

月

31

日担任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0

年

11

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8

日至

2013

年

6

月

17

日期间担任银华永祥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1

年

8

月

2

日至

2014

年

4

月

25

日期间兼任银华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2

年

8

月

9

日起兼任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基金经理，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25

日期

间兼任银华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3

年

8

月

7

日起兼任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4

年

5

月

8

日起兼任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经

理。 具有从业资格。 国籍

:

中国。

邹维娜女

士

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

2013

年

9

月

18

日

- 7.5

年

硕士学位。 历任国家信息中心下属中经网公司

宏观经济分析人员；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助理、自有账户投资经

理。

2012

年

10

月加入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曾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职务，自

2013

年

8

月

7

日起

兼任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自

2014

年

1

月

22

日兼任银华永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2014

年

5

月

22

日起兼

任银华永益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 具有从业资格。 国籍

:

中国。

叶佳女士

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助理

2013

年

9

月

10

日

2014

年

6

月

13

日

3.5

年

硕士学位。 自

2010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期间任职

于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债券研究员，从

事宏观和债券研究工作。 具有从业资格。 国

籍：中国。

注：1、此处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公司作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各项实施准则、《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4.3�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公平交易情况的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制

定了《公平交易制度》和《公平交易执行制度》等，并建立了健全有效的公平交易执行体系，保证

公平对待旗下的每一个投资组合。

在投资决策环节，本基金管理人构建了统一的研究平台，为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公平地提供研

究支持。 同时，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各基金经理、投资经理严格遵守本基金管理人的各项投资管理

制度和投资授权制度，保证各投资组合的独立投资决策机制。

在交易执行环节，本基金管理人实行集中交易制度，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比例分配、综

合平衡” 的原则，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会。

在事后监控环节，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对股票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并出具公平交易执行情况分

析报告；另外，本基金管理人还对公平交易制度的遵守和相关业务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

定期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报告。

综上所述，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

内，本公司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

当日成交量的5%的情况有9次，原因是指数型投资组合投资策略需要，未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

送。

4.4�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的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4年上半年，整体经济在一季度表现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层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和货

币政策，随着政策的推出，虽然整体经济在二季度仍处于相对较弱水平，但是从先行指标来看，经

济指标较前期有转好的迹象，5月份工业增长增加值同比8.8%，较上月小幅回升，投资内部基建投

资增速回升势头显著，6月汇丰PMI和中采PMI均出现改善迹象。但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房地产销

售仍未现起色，房地产投资也较前期走弱，在这种情况下，若购房者预期难以扭转，房地产投资持

续低迷仍对经济运行形成不利影响。通胀方面，在整体经济低迷和猪肉价格较低的影响下，今年上

半年整体的通胀压力都相对可控，工业品价格随着内需不振维持在负值领域徘徊，在经济整体产

能过剩背景下，我们认为通胀难以出现趋势上行。市场流动性方面，今年上半年整体流动性基本属

于宽松的水平，虽然季度末资金价格出现了一定波动，但是在连续定向降准和再贷款投放支持下，

资金环境仍较为有利。

债市方面在上半年的运行中，一月份市场整体收益率水平仍延续了去年的上行趋势，但是在

春节之后，流动性的整体宽松和偏弱的经济基本面都为行情的演绎提供了基础，包括利率债、信用

债在内的各个债券品种收益率均出现了大幅下行，市场涨幅明显。

由于此前本基金杠杆水平较低，因此在上半年，本基金根据市场变化适度增加了杠杆水平，同

时适度参与了利率债的波段操作，组合在一级市场上增持了部分中等评级的信用品种，以提高组

合整体的静态收益。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1.038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4.22%，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为4.07%。

4.5�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展望2014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一波三折，世行进一步调降全球增长预期，欧央行6

月份采取了进一步降息和新一轮LTRO操作，海外宽松货币环境维持时间超预期，外需恢复可能

较为和缓，近期人民币汇率摆脱单向贬值趋势，海外流动性状况风险有所缓和。 国内经济方面，基

本面维持疲弱态势，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下行，仍对经济增长构成主要下行压力。近期稳增长

政策频发，货币政策采取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在内的多种定向手段，并授意银行不得抽贷、积极

支持首套房贷款等，同时下派国务院督查组落实年初以来政策落实状况，基建投资回升可能对地

产下行构成对冲。 认为经济增长基本面整体仍有利债市，但需要关注信用扩张速度及对经济的影

响。 通胀方面，尽管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继续下降，猪肉价格后期存在上涨风险，但受实体经济

需求疲软抑制，通胀因素短期无忧。 资金面方面，在经济放缓局面未改、通胀压力不大的背景下，央

行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流动性将维持整体平稳宽松局面。 信用债方面，最近信用调级事件和交

易所最新出台的质押管理规定均对信用债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低评级品种仍然需要仔细分析

甄别。

基于以上对宏观经济和通胀的分析，本基金认为影响未来一季度宏观市场走势存在着一定不

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基金将适当控制债券仓位，同时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

优化组合配置。

4.6�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估值程序等事项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以

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托管人一同进行，基金

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完成估值后，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月末、年中

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本基金管理人设立估值委员会（委员包括估值业务分管领导以及投资部、研究部、监察稽核

部、运作保障部等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业务骨干），负责研究、指导基金估值业务。估值委员会委员和

负责基金日常估值业务的基金会计均具有专业胜任能力和相关工作经历。基金经理不介入基金日

常估值业务；估值委员会决议之前会与涉及基金的基金经理进行充分沟通。 运作保障部负责执行

估值委员会制定的估值政策及决议。

参与估值流程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重大利益冲突；本基金管理人未签约与估值相关的任何定

价服务。

4.7�管理人对报告期内基金利润分配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依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和基金运作情况，未进行利润分配。

§5�托管人报告

5.1�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遵规守信情况声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托管人在对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

守《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基金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5.2�托管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运作遵规守信、净值计算、利润分配等情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银

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计算、

基金费用开支等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严格

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 本报告期内，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未进行利润分配。

5.3�托管人对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等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表意见

本托管人依法对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编制和披露的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情况、财务会计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进

行了核查，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6�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经审计）

6.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 2014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本期末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34,304,843.67 614,048.22

结算备付金

26,159,442.00 23,157,853.21

存出保证金

71,070.10 130,229.31

交易性金融资产

668,320,480.20 570,126,381.69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668,320,480.20 570,126,381.69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032,850.16

应收利息

17,140,621.34 11,405,348.40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497.82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745,996,457.31 608,467,208.8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末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448,849,492.22 231,500,000.00

应付证券清算款

1,206,485.72 -

应付赎回款

2,515,981.46 650,328.10

应付管理人报酬

175,008.89 258,232.30

应付托管费

50,002.53 73,780.64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7,752.59 -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49,382.73 16,203.68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193,956.43 52,427.50

负债合计

453,048,062.57 232,550,972.22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82,356,007.74 377,412,208.82

未分配利润

10,592,387.00 -1,495,972.2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2,948,394.74 375,916,236.5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45,996,457.31 608,467,208.81

注： 报告截止日2014年06月30日， 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1.038元， 基金份额总额为282,356,

007.74份。

6.2�利润表

会计主体：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一、收入

20,074,943.92

1.

利息收入

17,653,998.33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53,984.85

债券利息收入

17,400,013.48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其他利息收入

-

2.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填列）

-5,359,870.18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

债券投资收益

-5,359,870.1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7,466,599.94

4.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

5.

其他收入（损失以“

-

”号填列）

314,215.83

减：二、费用

7,783,016.20

1．

管理人报酬

1,156,133.23

2．

托管费

330,323.75

3．

销售服务费

-

4．

交易费用

11,405.87

5．

利息支出

6,095,265.93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095,265.93

6．

其他费用

189,887.4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12,291,927.72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12,291,927.72

注：本基金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本报告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3�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

值）

377,412,208.82 -1,495,972.23 375,916,236.59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本期利润）

- 12,291,927.72 12,291,927.72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

基金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95,056,201.08 -203,568.49 -95,259,769.57

其中：

1.

基金申购款

488,102.37 -575.44 487,526.93

2.

基金赎回款

-95,544,303.45 -202,993.05 -95,747,296.50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

配利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少以“

-

”号填列）

- - -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

值）

282,356,007.74 10,592,387.00 292,948,394.74

注：本基金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本报告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6.1� �至 6.4�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______王立新______� � � � � � � � � � ______杨清______� � � � � � � � � � ____龚飒____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6.4�报表附注

6.4.1�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一致。

6.4.2�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6.4.2.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不涉及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6.4.2.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6.4.2.3�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和更正金额。

6.4.3�关联方关系

6.4.3.1�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无发生变化的情况。

6.4.3.2�本报告期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基金的关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行”

)

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

注：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6.4.4�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交易。 本基金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本报告

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1�关联方报酬

6.4.4.1.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管理费

1,156,133.23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

809,986.91

注：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70%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7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3年9月18日，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1.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当期发生的基金应支付的托管费

330,323.75

注：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20%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两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3年9月18日，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2�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于2013年

9月18日成立，本报告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3�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6.4.4.3.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注：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本报告期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份额。 本基金于2013年9月18日

成立，本报告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3.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注：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于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本基金份额。 本基金于2013年9月18

日成立，本报告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4�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

名称

本期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304,843.67 32,064.03

注：本基金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本报告期无上年度可比期间数据。

6.4.4.5�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注：本基金于本报告期未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 本基金成立于2013年9月18日，无

上年度可比期间。

6.4.4.6�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需要说明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6.4.5�期末（ 2014年6月30日 ）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6.4.5.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而于期末流通受限的证券。

6.4.5.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6.4.5.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6.4.5.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4年6月30日止，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

证券款余额人民币71,849,492.22元，是以如下债券作为质押：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回购到期日 期末估值单价 数量（张） 期末估值总额

1480216 14

莱山债

2014

年

7

月

1

日

102.23 50,000 5,111,500.00

1380281 13

郑发投资债

2014

年

7

月

1

日

101.45 100,000 10,145,000.00

1480073 14

唐山城投债

2014

年

7

月

1

日

104.45 100,000 10,445,000.00

1480108 14

温高新债

01 2014

年

7

月

1

日

102.69 100,000 10,269,000.00

1380026 13

济宁供水债

2014

年

7

月

1

日

102.18 200,000 20,436,000.00

1380003 13

通港闸债

2014

年

7

月

1

日

102.24 200,000 20,448,000.00

合计

750,000 76,854,500.00

6.4.5.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4年6月30日止， 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

券款余额为人民币377,000,000.00元，分别于2014年7月1日和2014年7月4日到期。该类交易要求本基

金在回购期内持有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和/或在新质押式回购下转入质押库的债券， 按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6.4.6�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7�投资组合报告

7.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668,320,480.20 89.59

其中：债券

668,320,480.20 89.59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0,464,285.67 8.11

7

其他各项资产

17,211,691.44 2.31

8

合计

745,996,457.31 100.00

7.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股票投资。

7.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18,072,000.00 6.17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0,508,000.00 3.5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0,508,000.00 3.59

4

企业债券

579,980,157.20 197.98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0,112,000.00 6.87

6

中期票据

10,115,000.00 3.45

7

可转债

29,533,323.00 10.08

8

其他

- -

9

合计

668,320,480.20 228.14

7.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122968 09

杭城投

240,000 24,081,600.00 8.22

2 110015

石化转债

210,000 22,673,700.00 7.74

3 124230 12

蓉兴锦

200,000 20,800,000.00 7.10

4 122567 12

小清河

200,000 20,600,000.00 7.03

5 122520 12

唐城投

200,000 20,576,000.00 7.02

7.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7.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7.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7.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7.11.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包括石化转债（债券代码：110015）

根据石化转债债券发行主体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2�日发布的公告，国

务院对山东省青岛市“11·22” 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处理报告作出批

复，同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处理结果，认定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同意对事故有关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对中国石化及当地政府的48名责任人分别给予纪律处分，对涉嫌犯罪

的 15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75,172万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将承担其相应赔偿责任。 相关资金主要来自中国石化在以前年度积

累的安全生产保险基金（指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面向公司所属企事业单

位设立的企业安全生产保险基金）和公司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的商业巨灾保险的保险理赔资金。

在上述公告公布后，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上市公司进行了进一步了解和分析，认为上述处罚

不会对石化转债的投资价值构成实质性负面影响，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上述上市公司的投资判断

未发生改变。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余九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7.11.2�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因此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基金合同规

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7.11.3�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71,070.1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7,140,621.34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7,211,691.44

7.11.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10015

石化转债

22,673,700.00 7.74

2 110023

民生转债

6,496,000.00 2.22

3 110024

隧道转债

363,623.00 0.12

7.11.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7.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8�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

8.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2,517 112,179.58 149,123.37 0.05% 282,206,884.37 99.95%

8.2�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

96.23 0.00%

8.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

本开放式基金

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9�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9

月

18

日 ）基金份额总额

510,095,001.76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77,412,208.82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488,102.37

减

:

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95,544,303.45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

填列）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82,356,007.74

注：总申购份额含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10�重大事件揭示

10.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10.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

10.2.1

基金管理人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未发生重大人事变动。

10.2.2

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本报告期内，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工作需要，周月秋同志不再担任本行资产托管部总经

理。在新任资产托管部总经理李勇同志完成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备案手续前，由副总经理王立波同

志代为行使本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部分业务授权职责。

10.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以及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10.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本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未发生改变。

10.5�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变更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

10.6�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及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无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10.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10.7.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

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1 - - - -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1 - - - -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 - - -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 - -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 - - -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2 - - - -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 - - - -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 - - - -

注：1、基金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标准为该证券经营机构具有较强的研究服务能力，能及时、全

面、定期向基金管理人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包括宏观经济报告、行业报告、市场走向分析报告、

个股分析报告、市场服务报告以及全面的信息服务。

2、基金专用交易单元的选择程序为根据标准进行考察后，确定证券经营机构的选择。 经公司

批准后与被选择的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协议。

10.7.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

券

成交总额

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9,920,605.57 90.91% 32,302,600,000.00 99.86% - -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 - - - -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 - - - -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 - - -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 - - - -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 - - - -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 - - -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2,997,732.62 9.09% 45,000,000.00 0.14% - -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7日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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